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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實施辦法  
1、 依據 

1、 教育部 104年 12月 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29295B號令「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

施辦法」。 

2、 教育部 104年 09月 0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92302B號令「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

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實施要點」。 

3、 教育部 100年 04月 25日臺國（四）字第 1000060961號令「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大綱」。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11月 0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14238B號令修正

發布補助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

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5、 新竹縣政府 110年 6月 23日府教特字第 1103715361號函辦理。 

6、 新竹縣政府 111年 6月 17日國中技藝競賽暨成果活動檢討會會議紀錄。 

貳、目的 

  為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提升學生動機與興趣，以增強學習效果及技能水準，提供

技藝優良學生就讀技職學校之機會，以發展其志趣才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內思高中實習處。 

三、協辦單位：仰德高中。  

肆、參加對象、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參加新竹縣 111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含抽離式及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之學生。 

二、報名方式：各國中端於彙整學生報名資料後並逕至新竹縣 111學年度技藝競賽線上

報名系統報名。 

三、報名日期：自 112年 2月 20日起至 112年 2月 24日中午 12時止。 

伍、競賽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 

(一) 學科：112年 4月 7 日(五)。 

(二) 術科：112年 4月 10日(一) 至 112年 4月 14日(五)。 

二、地點 

(一) 學科：各國中。 

(二) 術科：仰德高中中餐烹調實習教室（304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 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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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競賽方式 

一、命題 

(一)學科測驗： 

1.學科題庫由承辦學校提供選擇題共 400 題及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提供勞權教育

題庫 20題，總共 420題，再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統一公告週知。 

2.學科試題由協辦學校將試題繕打後，以文字檔儲存成為電腦題庫檔案，並於

指定時限內提供給承辦學校彙整。 

3.學科試題之解答若有爭議，將由承辦學校先行研議後，再統一公告給各校。 

4.學科測試時間 50分鐘。 

(二)術科測試： 

1.術科測驗命題主要根據學生實作課程，試題由承辦學校提供三題試題，術科

測驗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抽題決定。 

2.競賽術科題組：如 附件一。 

3.術科測試時間 2小時。 

二、評分標準 

(一)學科評分： 

1.本項學科測驗係以選擇題 100題為主(專業學科 95題+勞權教育 5題)， 

每題 1分，總計 100分。 

2.以書面考卷做測驗，監考與評分均以他校授課老師或以不參與餐旅職群 

(中餐)授課老師為準。 
(二)術科評分： 

1.評分方式：聘請中餐烹調職類之監評擔任評審工作(衛生監評*1位及技能監

評*3位)；監評名單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圈選。 

2.評分項目：依衛生 40%、成品展現 30%、刀工 20%、調味 10%等四項進行評

分。 

3.術科評分表，如 附件二。 

三、成績計算 

(一)學科佔總分 35％、術科佔總分 65％。學術科成績以原始分數乘以比例後，四

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二)總分相同時，依術科『衛生、成品展現、刀工、調味』項目之成績，作為名次

先後之排序。 

(三)最後總成績登錄，將由協辦學校依據承辦學校提供檔案之格式輸入建檔。 

柒、監評資格及方式 

一、監評資格： 

聘請中餐烹調職類之監評擔任評審工作(衛生監評*1位及技能監評*3位)；監評名單

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圈選。 

二、監評方式： 

(一)學科測驗：請各開辦學校(各國中)薦派教師擔任監評教師，薦派教師人數依據

開班數為準。各校學生原則上在開班學校應試，監評老師以他校授課教師為主

負責監試。測驗結束後將測驗卷簽章彌封，於當日下午一點前送至主辦學校彙

整後統一電腦閱卷。 

(二)術科測驗：聘請中餐烹調職類之國家級或合格職業證照監評委員擔任評審工作

(衛生監評*1 位及技能監評*3 位)，監評名單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圈選。承辦學

校外聘之監評老師，應以未於該校授課為原則。 

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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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報名本職群、類組技藝競賽之學生，均須參加「學科」及「術科」測驗，方給予

成績排名。 

二、依學、術科合併計算後成績，採術科成績較高者挑選 1-6名及佳作若干名，人數依

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四捨五入)，參加競賽獲獎之學生，由本縣政府教育局頒

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名稱及獎項、名次。 

三、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陳請主管單位敘獎。 

玖、試場規則、材料單、器具單及葷食項衛生評分標準表：相關規定如 附件三 至 附件六。 

拾、經費：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撥款，依預訂項目支應，如有不足得相互勻支。 

拾壹、本競賽學、術科題庫組等評分方式或相關事項，如有變動或未盡事宜，本校保留調整、

補充說明及解釋之權限，並即時通知相關單位及各國中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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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 術科試題組 

組  別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項  目 備       註 

A組 三色煎蛋 

南瓜炒米粉 

製作 6人份 

B組 三絲淋蒸蛋 製作 6人份 

C組 蒸三色蛋 製作 6人份 
備註：兩道菜，需含有一盤盤飾；如未含，則由成品展現項目扣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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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 術科評分表 
參賽學生姓名：                       應考日期：   年    月   日 

准考證號碼：                         考場及場次：      教室    場 

成品成績：                           組別： 

評     

分     

標     

準 

項

目 

項目 

成績 

菜  餚  名  稱 菜  餚  名  稱 
不予計分 

之原因   

衛 

生 

滿分成績 40分 40分  

實得成績   

刀 

工 

滿分成績 20分 20分 

實得成績   

成

品

展

現 

滿分成績 30分 30分 

實得成績 

  

調 

味 

滿分成績 10分 10分 

實得成績 
  

實得分數 小計   

實得總分 

 

評審注意事項： 

1.材料的選用及作法，必須切合題意。 

2.兩道菜，每道菜個別計分，各以 100分為滿分，總分為 200分。 

3.做法錯誤的菜餚，在刀工、調味、成品展現項目扣分；衛生亦同。 

4.刀工包含製備過程，食材切割方式需符合題意。 

5.兩道菜，需含有一盤盤飾；如未含，則由成品展現項目扣分。 

6.未完成者，重做者不予計分。 

監評人員簽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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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 術科試場規則 
一、參加競賽之學生應準時進入試場，競賽開始後遲到 15 分鐘以上作棄權論。術科測試

時，如學校以專車接送遲到，則由考區主任同意後，始得讓參加競賽之學生進場應試。 

二、競賽期間考生如有互相交頭接耳、隨意談論者，均扣總成績 10分以為處分。 

三、衛生相關規範：不得配戴手錶、飾物、化妝，且不得蓄留指甲、塗抹指甲油。 

四、參加術科測驗者進入試場不得攜帶非應試之其他物品；材料、器具(含刀具)由主辦單位

提供。對場地設備需妥善使用，如有故意毀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五、競賽過程中如有任何操作上問題或設備故障時，得報請試務人員及監評人員處理，否則

自行負責。 

六、工具、器材、半成品、成品不可以攜出，違者以零分計。 

七、各校領隊、指導教師不得於現場指導，不得拍照；各校領隊、指導教師及競賽學生，尚

未參加競賽時須在休息區等待通知。 

八、服儀規定如圖示說明，未依規定穿著者，不得進場應試，術科成績以不及格論。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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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 術科材料單 

    A組：三色煎蛋、南瓜炒米粉 
材料名稱 用     量 材料名稱 用     量 

雞蛋 4顆 米粉   1片 

玉米粒 40g 蝦米 5g 

紅蘿蔔 20g 南瓜 1/8個 

四季豆 20g 里肌肉 50g  

蔥 10g 乾香菇   2朵 

  蔥   1支 

油蔥   5g 

小黃瓜 

(盤飾用) 

  1/2條 

 

B組：三絲淋蒸蛋、南瓜炒米粉 
材料名稱 用     量 材料名稱 用     量 

雞蛋 4顆 米粉   1片 

大里肌肉 100g 蝦米 5g 

乾香菇 5g 南瓜 1/8個 

蔥 20g 里肌肉 50g  

桶筍 30g 乾香菇   2朵 

薑 20g 蔥   1支 

  

 

油蔥   5g 

小黃瓜 

(盤飾用) 

  1/2條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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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組：蒸三色蛋、南瓜炒米粉 
材料名稱 用     量 材料名稱 用     量 

雞蛋 3顆 米粉   1片 

熟鹹蛋 1個 蝦米 5g 

皮蛋 1個 南瓜 1/8個 

  里肌肉 50g  

乾香菇   2朵 

蔥   1支 

油蔥   5g 

小黃瓜 

(盤飾用) 

  1/2條 

 

※備註：                                  

  1.調味料：沙拉油、鹽、香油、米酒、醬油、糖、胡椒粉置於個人工作台上方。 
  2.其他調味料：如麵粉、地瓜粉、烏醋、白醋、蕃茄醬、糖等會置於公共調味料區。 

  3.請以考場提供之食材製備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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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競賽 

餐旅職群(中餐烹調) 術科器具單 
器具名稱 規   格 數  量 器具名稱 規   格 數  量 

工作檯 含水槽 1檯 鍋  鏟  2支 

瓦斯爐  2台 湯  杓  1支 

炒  鍋 含蓋 2個 漏  杓  1支 

蒸籠鍋 底鍋、蒸鍋、鍋蓋 1組 水果刀  1支 

鋼  盆 不銹鋼製，直徑 30cm以上 3個 削皮刀  1支 

疏  離 鋁製或不銹鋼，直徑 30cm以上 1個 剪  刀  1支 

片  刀  1支 小湯匙  2支 

砧  板 塑膠製*1、木製*1 2個 量  杯 鋁製或不銹鋼、240c.c. 1個 

點火槍  1支 量  匙 內含 1T、1t、1/2t、1/4t 1組 

中式平盤 瓷製圓型，直徑約 26公分 2個 飯  匙  1把 

深盤 瓷製圓型，直徑 25-30 公分 1個 筷  子 不銹鋼 1雙 

配菜盤 不銹鋼 8個 洗碗精  1瓶 

馬口碗 不銹鋼（大、小各 3） 6個 菜瓜布  1片  

四方盒 不銹鋼<蒸蛋使用> 

*型號 SN2072 

*規格 128x66x40mm 

1個 白毛巾 長方形 1條 

白毛巾 正方形 2條 

黃毛巾 正方形 2條 

 

註: 1. 考場不可使用保鮮膜。 

2. 兩組工作台共用垃圾桶、廚餘桶各一個。 

 

  ※考生自備工具及服裝要求: 

        1.工作服（白色圍裙、白色廚師帽）。 

       2.刀具：以考場準備為主。 

        3.廚房紙巾。 

        4.礦泉水。 

5.請穿著國中制服(或運動服)，需著長褲、包鞋(具止滑作用)、內需穿著襪子。 

        6.指甲請先行修剪、不可塗抹指甲油並維持清潔，勿過長或有藏垢不潔之情形。 

        7.請勿佩帶耳環、手環、戒指等飾品。 

        8.服儀不合規定者，不得進場應試。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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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食項衛生評分標準表(1/3)  

 
 
 

葷食項衛生評分標準表(2/3)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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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食項衛生評分標準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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